
臺南市110學年度
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學校藝術深耕教學計畫申辦注意事項



補助原則
1、課程優先原則：依在地特色及學校重點需求，優先發

展、深化學校本位之藝術與美感課程及教學。

2、專業成長原則：借重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之專長，

帶動師生藝術欣賞及創作風氣，協助藝文師資專業成

長。

3、資源整合原則：結合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之專長及

學校藝文師資教學優勢共同推展，以提升藝文教學品

質。



補助原則
4、普遍務實原則：結合課程及教學務實推展，使全校學

生普遍受惠為原則，避免華而不實之大型活動。

5、教育專業原則：事前應評估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對

學生之教育影響，避免特殊舉止、服儀、負面語言及

宗教因素等情形。

6、永續發展原則：校園營造或藝術創作之進行，應考量

校園永續發展原則



計畫期程

階段 項目 期程

繳件 繳交學校藝術深耕教學計畫 110年6月30日前

審核
補件

依審查結果核定各補助學校經費額度，
並請各校針對審查意見繳交修正之計畫。

110年9-10月

執行
計畫如有變更之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
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函報本局核定。

110年9月1日至
111年6月30日

考核
1.上傳成果（雲端、藝拍即合）
2.現場訪視
3.績優學校敘獎

111年4月底
111年5月
111年6-7月

回饋 成果發表會(藝術創意市集) 111年7月



上傳表件

1.四項合併為一個Word檔

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備註

1

封面
右上角編號請留白，由承辦單位填寫，
其他各資料確實填寫。

此四項合併為
1個Word檔上傳

計畫申請表
1.方案名稱以20字為上限。
2.主要聯絡人資料務必填寫。
3.檢附外聘藝文人才資料表。

簡介表
(至多3頁) 1.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單行間距。

2.標題16級字外，其餘以12級字繕打。方案全文
(至多20頁)

2 授權書 教學團隊成員代表核章掃描後上傳。
單獨核章，掃描檔
案後上傳(pdf)。



1、封面
1.右上角編號留白，承辦單位填寫。

2.若續辦請註明今年為第幾年。

3.計畫名稱至多20字。

4.計畫相關人員請核章。



2、計畫申請表
• 請填寫外聘人才資料表並附於計畫申請表後。



3、簡介表
1.A4直式橫書3頁為上限。

2.新細明體。

3.12級字繕打。

4.單行間距。



4、方案全文

計畫期程之
「審核補件」
階段再一併
繳交。

1.A4直式橫書20頁為上限。

2.新細明體。

3.12級字繕打。

4.單行間距。



1.審核補件階段再繳交課表。

（110年 9月）

2.課表上標註原任課教師姓名
（協同教學者，無鐘點費）及
原課程名稱。

3.110學年度下學期課表若有異
動，請於111年2月開學寄新課
表給教育局承辦人員。

4-1.方案全文
-課表



4-2.方案全文
-經費概算表

1.繳件階段：以新臺幣55,000元為
原則概算。

2.審核補件階段：各校依核定補
助之金額，重新繳交核章版之經
費概算表(正本)。

總節數須與課程
規畫之節數相符。

依實際需求核實編
列。

請註明研習對象，
並檢附研習計畫於
「六、執行進度
（一）課程規畫」 。



5、推廣計畫授權書

教學團隊成員代表核章掃描後上傳



上傳作業

•請有意申辦之學校於110年6月30日(星期三)前
完成計畫申請作業並上傳東原國小指定雲端網
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xtwbpjqbWVmPooi2w7N4Ymq
CFQuMy30

•如有疑問，請洽東原國小教導處施文豪主任，
電話06-6861042轉168。



重要提醒事項

•學校藝術深耕教計畫應於正規課程內，不得以
社團形式或於課後時間辦理。

•補助經費運用與補助用途不符，或違反相關規
定者，本局得限期令其改正，或視情節輕重撤
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

•計畫如有變更之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
提報修正計畫函報本局核定。



感謝聆聽




